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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排污许可制度立法的三十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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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排污许可制度立法经历的三十年划分为产生、 发展和改革三个阶段, 分别梳理了这三个阶段的立法背

景和立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主要过程, 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立法特点。 通过研究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脉络, 厘清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中主要内容的发展轨迹, 指出立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一是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

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 明确排污许可制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的关系; 二是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

发任务; 三是强化排污单位主体责任, 加强排污许可制度的监管与执法, 厘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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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排污许可制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改革, 从地方

探索到国家推广, 从八项环境管理制度之一到固定污染

源核心管理制度, 从单一要素到综合许可, 从重点污染

源到全覆盖, 从一条原则规定到一部行政法规, 这一路

走来经历了 30 年。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自 2008 年第

一次征求意见, 至今也已 12 年, 真可谓 “千呼万唤始

出来”。

1　 排污许可制度立法的产生阶段(1972—1989年)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国环境保护意识处于启蒙

时期, 在环境污染蔓延、 环境保护制度初步建设阶段,
排污许可制度的前身———排污申报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产生。

1. 1　 产生阶段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 我国处于短缺型经济时期, 人均

GDP 仅 100 多美元, 是当时世界上的贫困国家之一。
1978 年改革开放后, 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方向探寻阶段, 经济开始发展, 随之而来的是城镇

人口迅速增加, 环境污染开始蔓延。
自 1972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 “人类环境会

议” 后, 1973 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出台了 “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 综合利用、 化害为利、
依靠群众、 大家动手、 保护环境、 造福人民” 32 字方

针, 开启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 1978 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第 11 条规定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一次将 “保护环境和自然资

源” 写入宪法。 197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颁布, 标志着环保工作开始迈上法制轨道。
1983 年,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 “环境保护

是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项基本国策” 和 “同步发展

方针”。 随后, 《水污染防治法》 (1984 年)、 《大气污

染防治法》 (1987 年)等环境保护法律相继出台。 1989
年, 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了环境保护三大政

策和八项管理制度, “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

度” 是八项管理制度之一, 而这一制度正是排污许可制

度的前身。 然而, 由于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还处在探索过程中, 1989 年的 《环境保护法》 中并未

对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规定。

1. 2　 产生阶段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过程

我国排污许可制最早萌芽于上海。 1985 年 4 月 19

日通过的 《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 最早明

确规定 “一切有废水排入上述水域的单位应在本条例生

效后三个月内, 向所在区、 县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污染物

排放申请, 由环境保护部门按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

要求进行审核、 批准, 统一颁发 《排污许可证》 ”。 这

是我国第一部明确提出使用 “排污许可证” 管理的地

方法规, 标志着我国排污许可制的产生。
1988 年 3 月 22 日发布的 《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

理暂行办法》 ( 〔88〕 环水字第 111 号)是第一部在国家

层面规范排污许可证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该办法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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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在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管理的基础上, 通过排

污申报登记, 发放水污染物 《排放许可证》, 逐步实施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对超出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的排

污单位, 设计了 《临时排放许可证》, 用于限期削减污

染物排放量。 通过对比研究, 我们发现这一办法中的许

多理念与 30 年后今天的理念是一致的。
1989 年 7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 1 号),
第九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 必

须向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提交 《排污申报登记表》。 环

境保护部门收到 《排污申报登记表》 后, 经调查核实,
对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国家规定

的企业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 发给排污许可

证” “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或

者超过国家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的, 应当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期间发给临时排污许可

证” “新建、 改建、 扩建的企业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

量指标, 应当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确定” “已建企业事

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应当根据环境质量标准、
当地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 技术条件确定” “排污许

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另行制定”。 这

是排污申报与排污许可证制度首次写入部门规章。
1989 年, 排污许可制首次涉足大气污染防治领域,

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下发了 《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

试点工作方案》, 分两批组织 2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及

部分省辖市环保局开展试点工作。
1. 3　 产生阶段排污许可制度在法规中的特点

在产生阶段, 排污许可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我

国排污许可制最早应用于水污染防治领域, 然后延伸至

大气污染防治领域; 二是排污许可制最早仅与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制度相衔接, 后来变为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都衔接; 三是排污许可制与

排污收费制挂钩; 四是对超标和超总量的企业事业单

位, 要求限期治理, 发放临时排放许可证; 五是由于这

一时期我国尚未制定 《行政许可法》, 因此没有统一的

行政许可规范。

2　 排污许可制度立法的发展阶段(1990—2012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的前十几年, 环境污染加

剧, 是从规模治理阶段到环保综合治理阶段, 排污许可

制度在这一阶段不断探索和发展。
2. 1　 发展阶段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背景

这 20 多年间, 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经济的时期。

经济高速增长, 早期企业无序发展和后期重工业加快发

展, 以及经济发展战略上长期缺乏对环境保护的综合考

虑和综合决策等原因, 导致污染问题全面爆发, 给环境

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一时期, 人们一味追求

GDP 的增长, 在思想认识上普遍将经济发展置于环境保

护之前。 虽然我国政府加大减排和治理力度, 但治理速

度却远远赶不上污染增长的速度, 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1992 年, 联合国召开 “环境与发展大会”。 会后,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 《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首次

在中国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5 年, 《中国二十

一世纪议程》 制定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行

动计划和措施。 1996 年, 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

开, 国务院颁布 《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

出 “严格把关, 坚决控制新污染” “限期达标, 加快治

理老污染”。 2006 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 要

加快实现三个转变, 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 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

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 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

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 经济、 技术和必要的行政

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2007 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提

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2. 2　 发展阶段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过程

自 1990 年起, 许多地市陆续制订了专门的排放水

污染物许可证的管理办法。 例如, 沈阳市人民政府 1990
年制订的 《沈阳市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暂行办

法》、 济南市人民政府 1990 年制订的 《济南市排放水污

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合肥市人民政府 1990 年制订的

《合肥市实施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 厦

门市人民政府 1991 年制订的 《厦门市水污染物排放许

可证管理实施办法》、 淄博市人民政府 1991 年制订的

《淄博市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 淮南市

人民政府 1992 年制订的 《淮南市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管理办法》、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1992 年制订的 《齐齐

哈尔市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贵阳市人民政

府 1994 年制订的 《贵阳市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

暂行办法》 以及东莞市人民政府 1996 年制订的 《东莞

市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 等。
1996 年, 《水污染防治法》 中首次规定了排污申报

登记制, 这是排污许可制的前身第一次写入法律。 2000
年发布的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将发放排污许可

证的条件从标准和总量都符合要求改为 “不超过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 1999 年修订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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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必须申报。 2000 年修订的 《大

气污染防治法》 规定 “按照核定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

放总量核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2001 年原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 《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

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 这是国家制定的第一部重

点流域许可证专项规章。 2003 年, 《行政许可法》 出

台, 确立了行政许可制度。 自此, 排污许可制度作为一

项行政许可, 必须符合 《行政许可法》 的规定。 2004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唐山市、 沈阳市、 杭州市、 武

汉市、 深圳市、 银川市发出 《关于开展排污许可证试点

工作的通知》, 开展综合排污许可证试点, 开始综合许

可的探索。 2008 年 《水污染防治法》 规定 “国家试行

排污许可制度”, 由此开始, 排污申报和排放许可证制

度改为排污许可制度。

2. 3　 发展阶段排污许可制度在法律中的特点

在发展阶段, 排污许可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在

法律依据上, 国家法律逐步写入排污申报制和排污许可

制, 水污染物、 陆源污染物向海排放和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许可先后得到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确认和规定,
试点地方也开展了排污许可立法工作; 二是在推行范围

上, 在地方开展了一系列试点, 尚未在全国范围推行;
三是在许可种类上, 从针对水或大气污染的单一许可开

始转变为探索综合许可; 四是在许可对象上, 仍然只针

对重点污染源, 许可事项只包含重点污染物排放。
发展阶段的 20 多年来, 排污许可制度发展缓慢,

1989 年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规定的 “排污许可

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另行制定” 始终没

有落实。 2008 年, 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 《关于征求<
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至今

已经 12 年时间, 可见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制定过程

的曲折与漫长。

3　 排污许可制度立法的改革阶段(2013—2019年)

党的十八大以后, 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环境管理的目标从以

管控污染物总量为主, 向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主转变。

3. 1　 改革阶段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背景

2013—2016 年, 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7. 2%, 高于同期世界 2. 6%和发展中经

济体 4%的平均增长水平。 2017 年之后,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 基

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

期, 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 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

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关键制度, 排污许可制度

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大量的中央和国家文件开始提出

完善排污许可制度的要求, 排污许可制逐步成为固定污

染源的核心环境管理制度。 2013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要求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规定

“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201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在 “完善生态环

境监管制度” 一节中规定, “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

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

度, 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 超总量排污”。 2015 年,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单独设立 “完善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 一节, 规定 “尽快在全国范围建立统一公

平、 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 依法核发

排污许可证, 排污者必须持证排污, 禁止无证排污或不

按许可证规定排污”。 2016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提出 “推进多污染物综合防

治和统一监管, 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

可制, 实行排污许可 ‘一证式’ 管理”。 2018 年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提出, “加快推行排污许可制度,
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按

行业、 地区、 时限核发排污许可证, 全面落实企业治污

责任, 强化证后监管和处罚” “2020 年, 将排污许可证

制度建设成为固定源环境管理核心制度, 实现 ‘一证

式’ 管理”。 2019 年,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规定, “构建以排污许可制

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 再次确认了排污

许可制的核心地位, 并要求建立监管制度体系。
3. 2　 改革阶段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过程

党的十八大后, 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法治化成为排污

许可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逐步形成了排污许可管理法

律体系(见图 1)。
2014 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 第 45 条规定, “国

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实行排污许可

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

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 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不得排

放污染物”, 并规定对 “违反法律规定, 未取得排污许

可证排放污染物, 被责令停止排污, 拒不执行的” 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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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排污许可制度法律体系图

不构成犯罪的, 处以拘留。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 《环境保

护法》 中确立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2015 年修订的 《大

气污染防治法》 第 19 条规定了大气污染领域应当取得

排污许可证的范围, 并明确规定 “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

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这也是 《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 的直接立法依据, 此外还明确了对 “未依法取得排

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采取按日连续处罚; 2017

年修订的 《水污染防治法》 不仅规定了水污染领域应

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范围和处罚, 还规定了对 “实行排

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的监测

要求以及主体责任。

2016 年 11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控制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是对完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度、 实施企事业单位排污许可证管理的总体部署和系统

安排, 推动了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改革, 为 《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 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2016 年 12 月, 原环境保

护部颁布的 《关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

通知》 (环水体 〔2016〕 186 号)规定了排污许可证的核

发与实施。 2017 年 6 月, 原环境保护部通过了 《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 为有序发

放排污许可证明确了发放范围与时限。 2017 年 11 月,

原环境保护部通过了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这

一办法是根据中央文件和法律要求, 在 《排污许可证管

理暂行规定》 的基础上对排污许可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对完成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提出的

“到 2020 年, 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

发工作” 起到有力推进作用。 2019 年 12 月, 生态环境

部审议通过了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 版)》, 相较于 2017 版, 有两大变化: 一是扩大

了管理范围, 增加了登记管理类; 二是删除了行业发放

时限要求。

3. 3　 改革阶段排污许可制度立法在法律中的特点

在改革阶段, 排污许可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在

法律依据方面, 国家多部法律确立了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的法律地位,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确立了排污许可

制作为固定污染源管理核心制度的地位, 并要求建立排

污许可管理制度体系; 二是在推行范围上, 在全国范围

统一推行, 地方开展的排污许可证工作要根据国家发证

的时间安排, 逐步变更为按照国家规定统一发放排污许

可证; 三是在许可种类上, 确定为主要针对排放水和大

气污染物的综合许可; 四是在许可对象上, 由只针对重

点污染源扩展为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和简化管理的排污

单位, 按行业分步推进; 五是在制度衔接上, 不仅衔接

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还衔

接了环境监测、 环境执法等制度; 六是在监管要求上,
严格规定无证不得排污。

4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的目标要求

排污许可制在我国历经了 30 年的探索, 按照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 根据有关法律要求, 制定 《排污

许可管理条例》 是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 这将是我国第

一部专门规定排污许可管理的行政法规。 在当前生态环

境保护形势下, 这部行政法规对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主要需要完成以下目标和要求:
一是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

度体系, 明确排污许可制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的关系。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 我国已经建立了一系列

环境管理制度。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要将排污许可制度打造为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

度, 并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督管理

制度体系。 这就要求排污许可制除了发挥核心作用以

外, 还要与有关环境管理制度互相衔接。 制度体系的总

体设计应当为: 环境影响评价、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

度、 排放标准、 环境监测和可行技术等制度作为发放排

污许可证的前提条件; 监督监测和环境执法制度应当依

据排污许可证记载的标准、 总量和环境管理要求, 对排

污单位进行监督和管理; 环境统计和污染源排放清单制

度以排污单位或排污许可证的执行报告有关数据为依据

进行统计或制定清单; 而信息公开制度则应当贯穿排污

许可证发放前、 中、 后的全过程。 上述固定污染源的环

境管理制度将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 形成一套完整的制

度体系(见图 2)。
二是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任

务。 从国际经验来看, 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 排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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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

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图

制都是针对污染影响达到一定程度的部分行业的污染项

目进行的, 欧盟二十几个国家实施了排污许可制几十

年, 也只发放了 5 万 ~ 6 万张工业排放许可证。 也就是

说, 排污许可制度在其他国家尚未有覆盖所有固定污染

源的经验。 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就意味着要将排污许可

制的管理范围扩大到全部排污单位, 对于我国这样大体

量、 工业也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 这项任务十分艰巨,
要在 2020 年完成更是难上加难。 要推进这项任务的完

成,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不仅采取分级管理制, 还采

取逐步推进的方式, 一方面对排污单位实施重点管理和

简化管理, 另一方面对污染物产生量、 排放量和对环境

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采取填报排污登记表的方式, 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

证。 这也就是说, 我国排污许可制是排污许可证加排污

登记制, 根据生态环境质量要求和治理进展情况, 不断

调整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排污单位的范围, 不用申领排

污许可证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通过登记程序

纳入排污管理范围, 实现固定污染源全覆盖。
三是强化排污单位主体责任, 加强排污许可制度的

监管与执法, 厘清法律责任。 对于当前政府承担过多监

管责任的 “保姆式” 环境监管问题, 《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 要强化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 应当由排污单位承担

起相应的排污管理责任, 应当专章规定规范化污染物排

放口的要求, 污染排放的监测、 记录、 报告以及信息公

开的责任; 对于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中缺乏

监督执法规定的问题,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应当专章

对监督检查和执法进行规定; 对于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 法律责任条款规定太少的问题, 《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 应当对所有违反排污许可有关规定的情形一一

对应设置罚则, 厘清法律责任, 规定过罚相当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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